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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目的  

新加坡在 2 0 0 2年 6月以前對銀行係採單一最低流動資產

( M i n i m u m L i q u i d  A s s e t ,  M L A )比率 18%之規定架構，與我國

最低流動準備比率 7 %之架構類似。嗣後 M A S 分別於 2 0 0 1

年及 2 0 0 7 年修改銀行法流動性管理相關條文，並據以修正

6 1 3 號規則，自 2 0 0 2 年起逐步引入差異化之流動資產比率管

理方式，並於 2 0 0 9 年再修正 6 1 3 號規則，對於不同架構類型

之銀行適用不同之流動資產比率。  

鑒於國內中央銀行刻正對於銀行流動性管理的查核及規

範進行相關檢討與研究，爰本次奉  派赴新加坡考察相關經

驗，俾期能作為我國參考。  

此 行 感 謝 本 行 外 匯 局 透 過 新 加 坡 發 展 銀 行 ( D B S )之 推

介，得以就考察主題與 M A S 洽談。此外，筆者對於 DBS 在

參訪期間前後提供的各項行程安排與協助，會後對於筆者所

提問題費心尋求解答，以及臺銀與一銀新加坡分行熱心提供

新加坡相關資料，使本報告得以在期限內順利完成，謹此併

表謝忱。  

 

二、研究過程  

本次奉  派出國考察期間自 9 9 年 4 月 2 5 日至 9 9 年 5 月

1 日為期七天，原奉  核之考察主題為「新加坡流動性監理制

度及金融穩定制度之架構與實施」，並由業務局二位同仁執行

考察新加坡之計畫。惟因考量業務局與金融業務檢查處共同

所組成之「金融機構流動性管理小組」，有提出國外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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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迫切性需要，爰由筆者先就「新加坡流動性管理制度」進

行考察，俾及早提出研究結果供「金融機構流動性管理小組」

參酌。  

新加坡致力於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其境內的金融機構種

類繁多，以商業銀行為例即多達 11 9 家，其中包括 7 家本國

銀行 (如新加坡發展 DBS、新加坡大華銀行 U O B 等 )以及 11 2

家外商銀行。外商銀行中包括 2 5 家辦理全執照業務銀行 (Fu l l  

B a n k )、 4 5 家辦理批發業務銀行 ( W h o l e s a l e  B a n k )、以及 4 2

家辦理境外業務之銀行 ( O ff s h o r e  B a n k )。  

此行考察對象除就流動性管理之相關規定與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 ( M o n e t a r y  A u t h o r i t y  o f  S i n g a p o r e ,  M A S )洽談外，尚與

新加坡規模最大的新加坡發展銀行 ( D B S )討論其對流動性之

管理及相關內部風險評估之做法。此外，為瞭解本國銀行在

新加坡之分行辦理聯貸業務及流動性管理實務，爰順道參訪

取得批發業務的第一銀行新加坡分行與取得境外業務的臺灣

銀行新加坡分行。  

本報告共分七章，第壹章為前言、第貳章簡介新加坡政

府與貨幣管理局 ( M A S )之組織、第參章簡介 MAS 貨幣政策操

作與其金融監理制度、第肆章為本報告主軸，探討 MAS 對

金融機構之流動性管理制度、第伍章介紹新加坡政府債券市

場發展-銀行流動性投資之主要標的、第陸章則介紹M A S 於

金融金融海嘯期間協助銀行取得流動性之措施，最後第柒章

提出本次考察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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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加坡政府與貨幣管理局 ( M A S )之組織 

一、新加坡政府組織架構概述 

新加坡政府主要由總統、負責行政事務執行的總理與行

政院各內閣部會所組成。總統雖有部分權利，惟較屬象徵性

的頭銜，總理由總統任命，行政院各部會內閣首長則由總理

建議並經總統任命。總理及其內閣負責國內行政事務之執行

與成敗責任。  

新加坡內閣以總理為首，除了兩位副總理外，總理以下

設有外交部、財政部、國家發展部、貿易及工業部、健康部、

環境及水資源部、交通部、法務部、勞工部、教育部、社區

發展及青年運動部及 MAS 等不同部會。  

各部會因其業務性質不同，轄下合計有 6 0 餘個不同下屬

政府單位 ( S t a t u t o r y  B o a r d s )。例如，建築發展委員會 (Hous ing  

a n d  D e v e l o p me n t  B o a r d ,  H D B )為國家發展部轄下，專責規劃

公 共 建 設 及 興 建 國 民 住 宅 的 下 屬 政 府 單 位 ； 而 中 央 公 基 金

( C e n t r a l  P r o v i d e n t  F u n d )為勞工部轄下，專責辦理退休金業務

之下屬政府單位。  

 

二、新加坡貨幣管理局 ( M A S )之組織及其沿革  

MAS 隸屬於行政院轄下，其理事成員由總統任命，至於

理事主席則由總理建議再由總統任命。  

1 9 7 0 年以前，新加坡的貨幣政策業務分散於其它政府部

門 ， 惟 自 1 9 7 0 年 國 會 通 過 新 加 坡 貨 幣 管 理 法 ( M o n e t a r y  

A u t h o r i t y  o f  S i n g a p o r e  A c t )，並自 1 9 7 1 年 1 月成立新加坡貨

幣管理局 ( M o n e t a r y  A u t h o r i t y  o f  S i n g a p o r e ,  M A S )，由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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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的業務，管理新加坡的貨幣、銀行及金融市場。1 9 7 7

年及 1 9 8 4 年保險業及證券業亦分別轉由 MAS 管理。2 0 0 2 年

1 0 月 ， 負 責 新 加 坡 貨 幣 發 行 管 理 的 通 貨 管 理 會 ( B o a r d  o f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s  o f  C u r r e n c y )併入 MAS。自此，M A S 的業務包

括銀行、證券、保險的監管及通貨發行等業務。  

M A S 負 責 銀 行 流 動 性 管 理 之 部 門 主 要 為 監 管 處

( P r u d e n t i a l  S u p e r v i s i o n )，如圖 1 所示，主要負責銀行、保險、

綜合型金融機構及監理政策之制定等業務。  

 

圖 1   M A S 主要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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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 A S  

 

三、新加坡境內金融機構之種類  

新加坡境內的金融機構種類繁多 (括弧數字表示家數 )，

詳 附 錄 1， 包 括 商 業 銀 行 ( 11 9 )、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 F i n an c i a l  



 5

H o l d i n g  C o mp a n y,  1 )、商人銀行 1 ( M e r c h a n t  B a n k ,  4 6 )、換匯

公司 ( M o n e y  C h a n g e r,  3 7 9 )、融資公司 (F inan ce  Co mp an y,  3 )、

貨幣經紀商 ( Mo n e y  B r o k e r,  1 0 )、政府公債主要交易商 ( S G S  

M ar k e t  P r i ma r y  D e a l e r,  1 2 )、政府公債次級市場交易商 (SGS  

M a r k e t  S e c o n d a r y  D e a l e r,  2 3 )、保險公司 ( 1 5 2 )及再保險公司

( 6 )等其它金融機構。  

以 11 9 家商業銀行為例，其中包括 7 家本國銀行 (如新加

坡發展 D B S、新加坡大華銀行 U O B 等 )，以及 11 2 家外商銀

行。外商銀行中包括 2 5 家辦理全執照業務銀行 ( F u l l  B a n k )、

4 5 家辦理批發業務銀行 ( W h o l e s a l e  B a n k ) 2、以及 42 家辦理

境外業務銀行 (Off sho re  B ank )。其中第一商業銀行新加坡分

行係取得批發型業務執照之銀行，而臺灣銀行及土地銀行新

加坡分行則是取得境外業務執照之銀行。  

                                           
1  商 人 銀 行 係 辦 理 類 似 投 資 銀 行 業 務 之 銀 行 ， 業 務 內 容 包 括 ： 股 權 投 資 、 對 外
籌 資 、 購 併 業 務 及 諮 詢 服 務 等 。  

2  批 發 型 銀 行 在 收 受 外 幣 存 款 並 無 限 制 ， 惟 承 作 新 幣 業 務 時 則 有 限 制 ， 例 如 ：
存 款 方 面 只 能 收 受 2 5 萬 元 以 上 之 新 幣 定 期 存 款 ； 發 行 可 轉 讓 定 存 單 之 天 期
須 小 於 1 2 個 月 、 金 額 須 大 於 2 0 萬 新 幣 以 上 、 發 行 對 象 須 為 專 業 投 資 者

( S o p h i s t i c a t e d  i n v e s t o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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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M A S 之貨幣政策操作與金融監理制度 

一、貨幣政策操作目標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 ( M A S )負責執行其貨幣政策，其主要

目標係維持物價穩定 (或低通膨率 )以達成經濟永續成長。鑒

於新加坡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其進出口金額高達其 GDP 二倍

以上， 1 9 8 1 年以來，新加坡即以匯率作為操作目標，以有效

控制其通膨水準。  

MAS 依其對手國一籃子貨幣貿易加權設定其新幣目標

匯率區間，該區間並不對外揭露，並允許新幣兌一籃子貨幣

之新幣貿易加權指數 ( S $  Tr a d e - Wei g h t e d  I n d e x ,  T W I )保持在

目標區間內波動。M A S 會定期審視並調整該一籃子貨幣之組

成比重內容。  

若 TW I 指數超出目標區間或匯市面臨不正常的重大波

動時，M A S 可在即期或遠期外匯市場執行干預匯率之操作。

新幣匯價自 2 0 0 1 年之 1 美元兌新幣 1 . 8 5 元，逐漸升值至 2010

年 4 月間之 1 美元兌新幣 1 . 3 8 元，新幣在此 1 0 年間之升值

幅度約 3 4 %。  

MAS 每半年審視其貨幣政策之妥適性，以確保與經濟成

長及金融市場情勢相互協調，並於每年 4 月及 1 0 月發布貨幣

政策報告書 ( M o n e t a r y  P o l i c y  S t a t e m e n t ,  M P S )，說明新加坡的

經濟及通膨現況及展望，揭示其未來半年的貨幣政策立場。  

 

二、M A S 貨幣市場操作 ( M o n e y  M a r k e t  O p e r a t i o n s ,  M M O )  

M A S 每日上午 9 : 4 5 執行其貨幣市場操作，必要時亦得

於下午 2 : 3 0 進行第 2 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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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逐日審視市場資金情勢的變動因素，決定其貨幣市

場收、放資金之操作，該等因素包括： ( 1 ) M A S 外匯干預操

作、 ( 2 )銀行負債基礎變動導致對準備金需求之變動、 (3 )通貨

發行、回籠情況、 ( 4 )政府公債發行、還本情形、 ( 5 )中央公基

金 ( C e n t r a l  P r o v i d e n t  F u n d ,  C P F )帳戶資金在銀行與 MAS 帳戶

間移轉之變動、 ( 6 )國庫資金撥繳。  

MAS 依據前揭預估之資金鬆、緊因素，執行貨幣市場操

作，方式包括： ( 1 )政府債券附買回及附賣回、 ( 2 )換匯交易及

反向換匯交易、 ( 3 )直接借、貸資金。  

 

三、M A S 對金融機構之監理 -「衝擊承受」及「風險控管」

評估模型  

MAS 於 2 0 0 7 年 4 月發布「金融機構衝擊與風險評估架

構」 ( M A S ’s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I m p a c t  a n d  R i s k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F i n an c i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對金融機構採風險基礎 ( R i s k - b a s e d )

的監理架構，藉以達成 M A S 的監理目標 -健全金融機構並提

高金融機構對其客戶與交易對手之透明度及公平交易。  

M A S 監 理 架 構 的 核 心 為 其 對 所 有 金 融 機 構 (包 括 ： 銀

行、融資公司、保險公司、經紀商、資本市場中介商及財務

顧問公司 )進行的「衝擊承受」及「風險控管」評估模型 ( I m p a c t  

and  R i s k  Mode l )，如圖 2  所示。MAS 對於每一家同類型金融

機構 (例如銀行 )均會透過該模型進行相對性的評估，計算出

每一金融機構的衝擊承受評等 ( I mp a c t  R a t i n g )以及風險控管

評等 ( R i s k  R a t i n g )，模型再依據該二項評等研判那些金融機

構可能對於 MAS 監理目標之達成產生潛在威脅，從而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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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分為四個等級 (Bu cke t  1~Bu ck e t  4 )，並施以不同程度

的金融監理。其中 B u c k e t  1 的金融機構屬於最具潛在威脅

M A S 達成其監理目標之機構，因而會受到較高程度的監理。 

此外，決定金融機構所屬之風險等級時，MAS 認為衝擊

評等比風險控管評等更重要，亦即受到高衝擊但風險低的金

融機構，與受到較低衝擊但風險高的金融機構相較，前者會

被 列 在 較 優 先 被 金 融 監 理 的 等 級 ( H i g h e r  S u p e r v i s o r y  

Bu cke t )。  

 

 

 

在評估過程中，金融機構的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負責監督公司各類風險的執行與控管措

施、確保公司對法規之遵循、以及以透明化及公平方式與其

客戶及交易對手進行交易。  

M A S 在檢查該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及前揭各項風控措

圖 2   M A S 金融監理評估模型

資料來源： ” M A S ’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I mp a c t  a n d  R i s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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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執行情形時，會考量該機構的業務複雜度及其所涉之相

關風險，並持續強化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應負的責任，只

要金融機構對於風險進行妥適管理，M A S 會儘量減少干涉該

機構之經營。  

M A S 會持續與金融機構的董事高階管理階層溝通，例

如，金融機構購併後經營新的業務，MAS 會收集更多資訊並

與該機構對談，俾瞭解其潛在影響及風險，並將該等因子納

入其「衝擊承受」及「風險控管」評估模型衡量。  

 

 「衝擊承受 ( I m p a c t  R a t i n g )」評等方面  

MAS 係以相對的標準進行評估，衡量各個金融機構一旦

面臨壓力情境 (例如：償債能力有疑慮、企業發生經營危機或

重大利空問題 )時，可能對整體金融與對新加坡經濟的衝擊。 

MAS 會考量該機構的營運特色及其規模，例如，銀行零

售型存款的市占率即為重要的評估因素，尤其對於發生財務

危機的銀行，若其零售存款市占率愈大，愈易對銀行體系及

整體經濟帶來負面衝擊；此外，銀行在支付系統中扮演的角

色亦為重要評估因素，因該等銀行一旦出問題，會造成整個

支付系統的資金互卡 ( G r i d l o c k )，而嚴重衝擊支付系統的穩

定。綜合言之，金融中介角色愈大或愈多零售型客戶的金融

機構，愈會獲得較高的衝擊評等。  

 

 「風險控管 ( R i s k  R a t i n g )」評等方面  

MAS 採用單一風險評估系統 ( C o m m o n  R i s k  A s s e s s m e n t  

F r a m e w o r k  a n d  Te c h n i q u e s ,   C R A F T )，亦即對金融機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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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業務 ( M a i n  b u s i n e s s / S i g n i f i c a n t  a c t i v i t i e s )進行風險評估，

評估內容包括：金融機構承受的淨風險 ( I n s t i t u t i o n  N e t  R i s k )

以及其資本支撐強度 ( C a p i t a l  &  S u p p o r t )。  

MAS 對金融機構承受的淨風險評估方面，包括審視金融

機 構 面 臨 的 風 險 種 類 ( I n h e r e n t  R i s k s ) 及 管 控 ( C o n t r o l  

F a c t o r s )、董事 (會 )、高層管理者或總行對金融機構的內部公

司治理之監督 ( O v e r s i g h t  &  G o v e r n a n c e )、以及金融機構的財

務強度 (F inan c i a l  S t r eng th )等因素，如表 1 所示。再依據評估

結果分為高風險、中高風險、中低風險及低風險四個風險等

級。  

 

 

 

MAS 鼓勵金融機構依據其本身業務特性及風險屬性，發

展其最適合的風險管理實務作法，尤其是承作較複雜或高風

險業務的金融機構，其風險控管的能力須能與承受之風險及

表 1   M A S 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控管」評等模型  

資料來源： “ M A S ’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i m p a c t  a n d  r i s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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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複雜度相稱，否則 M A S 將會對其加強監理。  

以風險種類 ( I n h e r e n t  R i s k )而言，該模型臚列一般金融機

構會面臨的風險種類，包括：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

風險、作業風險 3、科技風險 4、保險風險 5、市場行為風險 6，

以及法令遵循及商譽損失風險 7等八大項。M A S 會決定各金

融機構依其業務特性納入何項風險進行評估。金融機構的風

控能力，包括風險管理的有效性、管控過程、有無落實逐日

管理，以及是否以超然立場監控風管過程。  

M A S 則會就以下四個因素對金融機構進行評估，包括：

風 險 管 理 系 統 及 監 控 ( R i s k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 s  a n d  

c o n t r o l s )、 作 業 管 理 ( O p e r a t i o n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 內 部 稽 核

( I n t e r n a l  a u d i t )、以及法令遵循 (Co mpl i an ce )。  

最後，MAS 綜合其對金融機構的風控評估及資本支撐強

度，求得該金融機構整體風險控管評等 ( O v e r a l l  R i s k  R a t i n g )。 

 
四、健全風險管理實務作業指導綱領 ( G u i d e l i n e s  o n  S o u n d  

R i s k  M a n a g e m e n t  P r a c t i c e s )  

MAS 發布「健全風險管理實務作業指導綱領 ( G u i d e l i n e s  

o n  S o u n d  R i s k  M a n a g e m e n t  P r a c t i c e s )  8」，鼓勵金融機構依本

                                           
3  作 業 風 險 ， 指 業 務 複 雜 而 未 有 效 執 行 內 控 、 人 員 業 務 操 作 疏 失 或 詐 欺 、 或 未
預 期 的 重 大 意 外 (如 恐 怖 攻 擊 或 天 災 )等 事 件 ， 導 致 之 損 失 。  

4  科 技 風 險 ， 指 使 用 電 腦 資 訊 系 統 、 應 用 軟 體 、 網 路 等 科 技 設 備 ， 導 致 損 失 之
風 險 。  

5  保 險 風 險 ， 指 未 確 實 以 市 價 評 估 ， 或 判 斷 錯 誤 而 持 有 過 多 未 避 險 的 暴 險 部
位 ， 導 致 損 失 之 風 險 。  

6  市 場 行 為 風 險，指 因 無 法 遵 循 市 場 交 易 或 運 作 慣 例，不 利 於 金 融 機 構 的 客 戶
或 交 易 對 手 所 產 生 的 損 失 。  

7  法 令 遵 循 及 商 譽 損 失 風 險，指 因 不 利 的 交 易 合 約、承 作 的 業 務 引 發 民 眾 負 面
觀 感 、 無 法 或 不 願 遵 循 法 令 規 定 等 因 素 ， 造 成 損 失 之 風 險 。  

8  2 0 0 2 年 1 0 訂 定 ， 並 於 2 0 0 6 年 2 月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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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綱領揭示之原則，建立精確的風險管理架構，內容涵括

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內控，以及董事會及高階管理層應扮

演之角色。  

例如，在市場風險 9管理部分，指導綱領要求銀行訂定風

險管理政策、策略、程序及風險衡量及監控 ( M o n i t o r i n g  a n d  

C o n t r o l )方式。其中風險衡量及監控之主要內容，包括風險

種類衡量、訂定風險限額，以及進行情境分析與壓力測試等

措施。其中風險種類衡量中包括利率、股價、外匯及流動性

風險 ( Tr a d i n g  L i q u i d i t y  R i s k )之衡量及監控。  

以流動性風險為例，指導綱領定義流動性風險為市場深

度不足或市場動盪，導致金融機構無法以接近前次的成交市

價處分該部位。因此，建議金融機構宜依據持有該部位的實

際期間，衡量其價格敏感度及波動性。此外，金融機構應依

據其所承受市場風險的規模大小及複雜度，配合使用適當的

風 險 管 理 系 統 。 該 風 險 管 理 系 統 須 能 按 市 價

( Mar k ed - t o - mar k e t )或 按 模 型 ( Mar k ed - t o - mo d e l )評 價 金 融 機

構持有部位之目前暴險及潛在暴險情況。  

在情境分析及壓力測試方面，指導綱領要求銀行應依據

歷史資料或市場風險因子變動的實證模型進行情境分析，俾

利 金 融 機 構 評 估 市 場 風 險 因 子 變 動 對 其 持 有 部 位 之 影 響 程

度。因此，情境分析中應包括發生機率低，但會導致重大損

失之不利情境，且情境分析及壓力測試亦應包括量化及質化

的分析。  

                                           
9  市 場 風 險 指 因 利 率、匯 率、股 價 及 商 品 價 格 等 市 場 價 格 變 動，所 導 致 之 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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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M A S 對金融機構之流動性管理制度 

新加坡銀行法 ( B a n k i n g  A c t )第 1 9 章第 3 8 條、39 條及 4 0

條 (詳附錄 2 )，對於銀行提存最低流動資產 ( M i n i mu m  L i q u i d  

As s e t ,  MLA)、最低現金餘額 (Min i mu m C ash  B a l a n c e ,  M C B )

及 最 低 資 產 維 持 率 ( M i n i mu m A s s e t  M a i n t e n an c e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進行相關規定。本節就前述各規定說明如次：  

一、 最低現金餘額 (M CB)之規定  

MAS 依據銀行法第 39 條規定，發布 7 5 8 號規則，規範

銀行應保持的最低現金餘額在 M A S 帳上，供作存款準

備金及銀行間交易清算所需，MAS 對於該等存放之現金

餘 額 不 支 付 利 息 ， 該 規 定 類 似 我 國 的 存 款 準 備 金 之 規

定。相關內容如次：  

(一 )  M CB 之提存期與計算期  

提存期 ( M a in t en an ce  P e r iod )與計算期 ( Co mp u t a t i o n  

P e r i o d )均為二週，計算期自星期四開始至二週後的

星期三；提存期則自計算期結束後的第三個星期四

起算至二週後的星期三結束。換言之，提存期第一

天較計算期第一天落後四週。  

(二 )  銀行在提存期間 ( M a i n t e n a n c e  P e r i o d )存放 MAS 準

備金帳戶 ( C u r r e n t  A c c o u n t )內的平均現金餘額，占

計算期間平均合格負債 ( Q u a l i f y i n g  L i a b i l i t i e s )之比

率至少應達 3 %。  

(三 )  各 銀 行 每 日 終 的 最 低 現 金 餘 額 占 合 格 負 債 的 比

率，可在 3 %上下各 1 %區間內 (亦即 2 ~ 4 % )波動；換

言之，單日最低現金餘額比率不得低於 2%，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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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罰，但超過 4 %以上之準備金則不得充作法定準

備金。  

(四 )  M CB 比率自 1 9 9 8 年 7 月 2 日由 6 %降至 3%後沿用

至今。  

 

二、 最低流動資產 (M LA)比率之規定  

M A S 依據銀行法第 3 8 條規定授權，發布 6 1 3 號規則

(No t i ce )規範銀行應持有之最低流動資產，該規定類似我

國對銀行之流動準備比率規定。  

 (一 )最低流動資產規定之修正沿革  

M A S 依據銀行法 ( B a n k i n g  A c t )第 1 9 章第 3 8 條規

定，據以發布 6 1 3 號規則，規定銀行應維持最低流動性

資產 ( Mi n i mu m L i q u i d  As s e t s ,  M LA)。M A S  6 1 3 號規則要

求 銀 行 應 依 計 算 日 1 0 ( C o mp u t a t i o n  d a y ) 之 合 格 負 債

( Q u a l i f y i n g  L i a b i l i t i e s )水準，於維持日 ( M a i n t e n a n c e  d a y )

提存特定比率之流動資產。  

為更詳實達成對銀行的流動性管理，M A S 分別於

2 0 0 1 年及 2 0 0 7 年俢正銀行法第 38 條規定，主要修正

內容包括：  

1、  MAS 得依據個別單一銀行或不同類型銀行的風險

屬性，要求其提存流動資產 (第 1 項 )。  

2、  MAS 對於個別單一銀行或不同類型銀行持有之單

                                           
1 0  簡 易 型 ( B a n k - B a s i c )銀 行 的 提 存 (或 稱 維 持 )期 及 計 算 期 均 為 二 週 ， 計 算 期 自
星 期 四 開 始 起 算 至 二 週 後 的 星 期 三 結 束 ， 但 提 存 期 以 計 算 期 結 束 後 的 第 三

個 星 期 四 作 為 起 始 日 ， 亦 即 提 存 期 第 一 天 較 計 算 期 第 一 天 落 後 四 週 ， 與 最

低 現 金 餘 額 相 同 。 例 如 ， 以 計 算 期 2 0 0 8 . 7 . 3 1 (四 ) ~ 2 0 0 8 . 8 . 1 3 (三 )為 例 ， 其 對
應 的 提 存 期 則 為 2 0 0 8 . 8 . 2 8 (四 ) ~ 2 0 0 8 . 9 . 1 0 (三 )。 至 於 專 屬 ( B a n k - S p e c i f i c )及
一 般 型 ( B a n k - G e n e r a l )銀 行 的 提 存 日 則 較 計 算 日 落 後 二 個 營 業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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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或特定類別流動資產，得設定限額。 (第 2 項 )  

3、  MAS 得要求同類型中不同的銀行，提存不同水準的

流動資產。 (第 2 A 項 )  

4、  銀行在以下情況時，可動用流動性資產： (第 6 B 項 )  

( 1 )  面臨流動性壓力情況  

( 2 )  動用流動性資產前及動用後仍具償債能力。  

5、  MAS 對於動用流動資產的銀行可要求： (第 6 C 項 )  

( 1 )  銀行動用流動資產前後期間須遵行之流程。  

( 2 )  銀行動用流動資產的方式。  

6、  銀行面臨流動性壓力情況下動用流動資產時，應依

MAS 之要求提供相關資訊。 (第 6 D 項 )  

 

(二 )  M A S  6 1 3 號規則對流動資產比率之規定  

2 0 0 2 年 6 月以前新加坡的銀行均一體適用 1 8 %之流動資

產比率，惟 M A S 自 2 0 0 2 年導入風險基礎之流動性風險監理

架構後，對於向 M A S 申請為專屬 ( B a n k - S p e c i f i c )架構的銀

行，經 M A S 評估後，會設定該專屬銀行的流動資產比率介

於 1 2 % ~ 1 5 %。  

為更精確進行流動性管理，MAS 於 2 0 0 6 年 5 月及 2 0 0 7

年 1 0 月再度發布諮詢文件，經參酌市場回應意見後於 2008

年 2 月 1 3 日發布相關規則，並自 2 0 0 8 年 7 月 3 1 日起適用新

的最低流動資產 ( M i n i m u m  L i q u i d  A s s e t s )規定，而原來 2002

年 6 月 6 日施行之 6 1 3 號規則停止適用。MAS 嗣後分別於

2 0 0 9 年 5 月及 2 0 0 9 年 7 月修正前揭新規則。新規則 ( 2 0 0 9

年 )、舊規則 ( 2 0 0 2 年 )之主要差異 (詳表 2 )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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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原有之負債基礎 ( L i a b i l i t i e s  B a s e )改為合格負債

( Q u a l i f y i n g  L i a b i l i t i e s )。  

2、  擴 大 合 格 流 動 性 資 產 之 範 圍 並 依 據 信 評 等 級 加 以

折扣計算，俾利銀行流動性管理時有較大的彈性。  

3、  設定銀行持有第一類 (Ti e r  1 )流動資產需占全體流

動資產 5 0 %以上，並同步取消舊規定，有關銀行持

有新幣政府債券需逾計提基礎 1 0 %之規定。  

4、  為使銀行能及時地管理壓力情境下之流動性，准許

銀行得有效並循序地動用最低流動資產，並准許銀

行依據其本身的業務複雜度及風險管理能力，採行

標準法或較複雜的風險敏感模型，決定銀行之最低

流動資產水準。  

5、  銀行分為專屬銀行、一般型銀行 ( B a n k - G e n e r a l )及簡

易型銀行 (Bank - Bas i c )三種架構，適用不同的流動

資產比率，並將原來計算 1 個月期淨現金流量缺口

波動性 ( month−1σ )改為計算 1 週期 ( week−1σ )之波動性。  

 

表 2   M A S 最低流動資產比率之沿革及主要內容  

適用時間  最 低 流 動 資 產 比 率 (流 動 資 產 ÷合 格 負

債 )規定  

2 0 0 2年 6月前  全體銀行均適用 1 8 %之最低比率  

2 0 0 2 年 6 月

~ 2 0 0 8 年 7 月  

1、  經 M A S 評估核定為專屬銀行者，

適用較低的流動資產比率，通常介

於 1 2 % ~ 1 5 %。  

2、  非專屬銀行之最低比率則為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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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年 7月以

後 ( 2 0 0 9 年間

酌修規定 )  

將銀行分為專屬銀行、一般型銀行及簡

易型銀行三種架構，分別適用不同的流

動資產比率：  

1、簡易型銀行：最低比率 1 8 %  ( 2 0 0 2

年 6 月 前 舊 制 規 定 ， 在 新 制 實 施

後，屬過渡性之架構，目前已無銀

行適用 )。  

2、一般型銀行：最低比率 1 6 %  (目前多

數銀行適用 )。  

3、專屬銀行 (大型複雜業務銀行如 DBS

適用，MAS 表示有 9 家適用此架構 )：
( 1 )  先依現金流量累積期距缺口之波

動 性 ( week−1σ )計 算 應 提 之 流 動 資 產

比率，以
合格負債

]3[ )1(1251 weekweek X −− −⋅σ
或 5%，

二者較高者計提流動資產。  
上式，  

 week−1σ 表示以 1 2 5 個觀察日求得之
1 週期累積淨現金流量缺口之標
準差；  

 )1(125 weekX − 表示第 1 2 5 個觀察日之 1
週期累積淨現金流量缺口  

( 2 )  輔以適用 M A S 核定之流動資產比
率上限，通常介於 1 0 % ~ 1 5 %。  

( 3 )  換言之，專屬銀行適用之最低流

動資產比率會介於 5 % ~ 1 5 %之間。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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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動資產比率計算方式  

銀行最低流動資產比率係以銀行於維持日持有之流動資

產除以銀行在計算日之合格負債水準。計算方式及內容如次： 

1、銀行的合格負債 ( Q u a l i f y i n g  L i a b i l i t i e s )包括：  

( 1 )  對所有非銀行客戶之新幣計價負債。  

( 2 )  對 M A S 距計算日 1 個月內到期之新幣淨負債 (亦即

扣除對 M A S 距計算日 1 個月內到期之新幣資產 )；

若為淨資產，則可自合格負債中扣除。  

( 3 )  對其它銀行距計算日 1 個月內到期之新幣淨負債

(亦即扣除對其它銀行距計算日 1 個月內到期之新

幣資產 )；若為淨資產，不可自合格負債中扣除，應

視為零。  

( 4 )  尚 未 動 用 之 新 幣 承 諾 額 度 ( U n d r a w n  

Co mmi t men t s ) 1 1之 1 5 %。  

( 5 )  簽發短期交易性票據 (B i l l s  o f  ex chan ge ) 1 2所產生之

負債。  

( 6 )  辦理儲值業務所產生之負債。  

2、銀行的合格負債不包括下列各項：  

( 1 )  承作新加坡政府債券附買回交易收入之資金。  

( 2 )  承作貨幣交換 (C CS)、利率交換 ( I R S )及換匯交易 ( F X 

S w a p )等交換收入之資金。  

                                           
1 1凡 會 使 銀 行 面 臨 流 動 性 風 險 之 資 金 動 用 額 度 均 屬 之 ， 例 如 未 動 用 之 保 證 額

度 、 開 出 之 備 兌 信 用 狀 ( S t a n d b y  L / C )、 承 銷 安 排 、 銀 行 售 出 之 信 用 保 護 ， 以
及 銀 行 保 證 履 行 之 流 動 性 融 通 機 制 ； 但 前 列 各 項 如 須 先 經 銀 行 同 意 ( S u b j e c t  
t o  t h e  a p p r o v a l  o f  t h e  b a n k )才 可 動 用 之 承 諾 額 度 ， 則 不 包 括 。  

1 2係 指 在 新 加 坡 境 內 交 易 ( t r a d e  t r a n s a c t i o n )或 服 務 ( s e r v i c e s )所 開 出 之 票 據、以
國 際 進 出 口 貿 易 之 外 幣 票 據 為 基 礎 所 轉 開 立 ( S w i t c h )之 新 幣 計 價 票 據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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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發行得列為計算資本適足率資本之次順位債券。  

( 4 )  將符合特定條件 1 3之交易性票據向銀行及融資公司

貼現所取得之融資。  

3、銀行持有之流動資產 ( L i q u i d  A s s e t s )  

( 1 )  鈔券及硬幣等庫存現金。  

( 2 )  存放 MAS 之存款。  

( 3 )  新加坡政府債券，以及銀行承作之附賣回交易持有

之政府債券。  

( 4 )  由新加坡 S u k u k  P t e  L t d 1 4公司發行之伊斯蘭教政府

債券 ( S u k u k )。  

( 5 )  持有符合下列條件之新幣計價債券或 S u k u k (包括

買賣斷及附賣回交易買入之部位 )：  

a .  新 加 坡 非 中 央 級 政 府 單 位 ( S t a t u t o r y  b o a r d )所 發

行規模逾 2 億元之新幣計價債券，按其價值之

9 0 %計算流動資產；  

b .  發行規模逾 2 億元之新幣計價債券，其長、短期

債券之流動資產價值，依據不同的信評達等級給

予不同之折價幅度。  

以 S&P 信評標準為例，信評等級介於 AA- ~AAA

之債券，按市價之 90%作為其流動資產之價值；

                                           
1 3  係 指 以 外 幣 交 易 性 票 據 為 基 礎 而 換 票 (轉 開 立 )  成 為 新 幣 計 價 之 遠 期 票 據

( U s a n c e  b i l l )、 以 新 加 坡 境 內 發 生 之 國 際 貿 易 票 據 為 基 礎 所 開 立 之 新 幣 計 價
票 據 ， 且 首 家 貼 現 銀 行 已 確 認 實 質 交 易 文 件 並 取 得 其 客 戶 書 面 聲 明 該 票 據

並 未 尋 求 或 獲 得 其 它 融 通 管 道 ， 且 剩 餘 到 期 日 小 於 3 個 月 之 票 據 。  
1 4  S i n g a p o r e  S u k u k  P t e  L t d 係 2 0 0 9 年 1 月 由 M A S 成 立 之 特 殊 目 的 公 司 ， 專 責
於 發 行 S u k u k 證 券 (阿 拉 伯 語 中 類 似 債 券 之 意 )予 伊 斯 蘭 金 融 機 構 購 買。因 伊
斯 蘭 教 義 不 准 投 資 有 回 收 利 息 之 債 券 ， 為 發 展 回 教 金 融 ， M A S 成 立 該 特 殊

目 的 公 司 ， 將 M A S 持 有 之 資 產 (公 債 )以 售 後 租 回 方 式 ， 先 賣 給 該 公 司 再 租
回 ， 並 定 期 支 付 租 金 予 該 公 司 ， 俾 利 該 公 司 得 以 用 租 金 名 義 支 付 向 其 購 入

S u k u k 之 伊 斯 蘭 金 融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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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評等級 B B B ~ B B B +之債券，則按市價之 7 0 %作

為其流動資產之價值，詳如表 3：  

表 3  長短期信評及其價值計算   

 
註 :若同時有二家信用評等，以較低者計算  

資料來源： M A S  

c .  信評等級達 A A A (惠譽及 S & P )及 A a a ( M o o d y ’ s )

之 跨 國 組 織 ( S u p r a n a t i o n a l ) 債 券 或 外 國 政 府

( S o v e r e i g n )債券。  

( 6 )  符合特定條件 1 5之 3 個月內到期新幣計價交易性票

據。  

( 7 )  前揭各項可充當流動資產之債票券，尚須符合：  

a .  權利未受限制 (例如未設質 )；  

b .  銀行持有的債券或 S u k u k 如為可轉換債券，則不

得充當流動性資產；此外，若持有單一期次債券

                                           
1 5  票 據 至 少 有 一 家 以 上 的 銀 行 背 書 、 須 取 得 首 家 貼 現 票 據 銀 行 之 書 面 證 明 該
票 據 與 實 質 交 易 有 關 、 票 據 的 剩 餘 到 期 日 須 小 於 3 個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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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金額 2 0 %以上者，在計算流動資產時，僅得

以其價值 5 0 %計算；  

c .  該債券或票券並非銀行關係人之票據。  

 

前揭 ( 1 ) ~ ( 4 )項具高度流動性之資產，又稱為第 1 類

( T i e r  1 )流動資產，其餘則為第 2 類 ( T i e r  2 )資產；M A S

規定銀行持有之流動資產中，至少須有 50%以上屬於第

1 類流動資產。在計算最低流動性資產時，應將已充作

銀行法第 3 9 條最低現金餘額比率及第 4 0 條最低資產維

持率之流動資產扣除，不得重複列計。  

 

(四 )流動性資產的評價  

銀行持有的流動資產除交易性票據可按面額計價外，其

餘均應以市價基礎 ( M a r k ed - t o - ma r k e t )評價。對於專屬銀行

與一般型銀行，每一計算日應按市價評估其流動資產價值；

對於簡易型銀行則只須每二週對流動資產評價一次，評價時

間點是在維持期間起始日之前的星期二。  

 

(五 )各類型銀行適用之流動資產比率架構  

MAS 將銀行分為專屬銀行、一般型銀行及簡易型銀行三

種類型，分別適用不同的流動資產比率。  

據 M A S 受訪者表示，目前適用專屬銀行架構者有 9 家

銀行，多為業務性質多樣化的國內大型銀行，其餘銀行則適

用一般型銀行架構的 1 6 %流動性比率，而簡易型銀行架構則

無銀行適用，因該架構是 2 0 0 2 年以前的舊規定，銀行流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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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提存係按二週平均數計算而非逐日計算，規定較鬆，屬

新制開始實施期間的過渡性架構，目前已無銀行適用。至於

專屬銀行架構及一般型銀行架構之銀行流動資產提存日僅較

計算日落後兩天，且流動資產比率每日均須符合下限比率規

定。  

未向 M A S 申請核准適用專屬銀行架構者，均適用一般

型銀行架構之 1 6 %最低流動比率，但若欲適用較低流動資產

比率的專屬銀行架構之銀行，則須向 M A S 申請經其審視其

流動性管理內容並核准後，方可適用。  

 

1、  一般型銀行之最低流動資產比率  

一般型銀行於每一提存日，應按其計算日之合格負債金

額 ， 提 存 (持 有 )特 定 比 率 以 上 之 流 動 資 產 (Gen e r a l  M L A 

r e q u i r e m e n t )，該比率目前為 1 6 %。  

一般型銀行與下節介紹之專屬銀行的提存日均較計算

日落後二個營業日，例如計算日如為週一，則提存日為週三。 

 

2、  專屬銀行之最低流動資產比率  

銀行須向 M A S 申請，經其評估核准後，可適用專屬銀

行之流動資產比率。M A S 會核定該專屬銀行持有之流動資

產占其合格負債之比率上限 (M L A C a p )，該比率上限依 MAS

之評估結果通常介於 1 0 % ~ 1 5 %之間，且 M A S 會不定期地審

視該專屬銀行流動比率上限之妥適性。  

MAS 在評估銀行申請成為專屬銀行架構時，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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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八項 1 6：銀行的流動性政策及監管、到期日缺口分

析、情境分析、緊急流動性問題時之籌資計畫、負債資金之

多樣化及穩定性、自銀行同業或其它批發市場籌資之管道、

各類幣別的流動性管理方式、集團內部間之流動性管理。  

專屬銀行須每日計算其 1 週期之新幣累積淨現金流量

缺 口 ( )1( weekiX − )， 並 據 以 計 算 觀 察 期 間 ( 1 2 5 天 )之 波 動 性

( C a s h f l o w  Vo l a t i l i t y， week−1σ )，俾求出其須保持之最低流動資

產比率 ( M L A r e q u i r e m e n t )，但若 M L A r e q u i r e m e n t 高於 M L A 

Cap，則只須按 M A S 核定之 M L A C a p 比率上限提存流動資

產。計算過程如次，詳圖 3：  

 

 

                                           
1 6  C o n s u l t a t i o n  p a p e r ,  “ L i q u i d i t y  R i s k  S u p e r v i s i o n - A  R e v i s e d  M i n i m u m  L i q u i d  

A s s e t  F r a m e w o r k ” ,  M a y  2 0 0 6 .  

圖 3   1 週期累積現金流量缺口及其波動性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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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M i n i m u m  l i q u i d  A s s e t s ” ,  1 6  J u l y  2 0 0 9 .  

註 ： 計 算 每 日 現 金 流 量 缺 口 時 會 涉 及 部 分 行 為 調 整 假 設

( B e h a v i o u r a l  A d j u s t m e n t s，例如活存的提、存率等 )，專屬

銀 行 需 有 實 證 支 持 其 使 用 之 假 設 ， 且 該 行 為 調 整 假 設 須 先

取得 M A S 書面同意後方可使用。  

 
( 1 )  逐日計算 1 週期之累積淨現金流量缺口 ( )1( weekiX − )，並以

1 2 5 個觀察日計算該缺口之波動性 ( week−1σ )：  

 1 週期累積淨現金流量波動性： week−1σ = ∑
=

−

−

−n

i

weekweeki

n
X

1

2
1)1(

1
)( µ

 

其中：  

)1( weekiX − ：係計算 (D)日前 ( 1 2 5 - i )天之 1 週期新幣累積淨
現金流量缺口，例如 i=2 時， )1(2 weekX 係指計算

日前 1 2 3 ( 1 2 5 - 2 )天，當日之 1 週期新幣累積淨
現金流量缺口  

week−1µ =
n

X
n

i
weeki∑

=
−

1
)1(

： 1 週期新幣累積淨現金流量缺口平

均數  
n= 1 2 5 個觀察日  
 

( 2 )  應提存 (或持有 )之最低流動資產 ( M L A r e q u i r e m e n t )  

專 屬 銀 行 最 低 流 動 資 產 比 率 以
合格負債

]3[ )1(1251 weekweek X −− −⋅σ
或 5 %二

者孰高者進行提存；但若提存之比率高於 M A S 核定之
M L A C a p 時，則以 M L A C a p 為提存比率之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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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專屬銀行最低流動資產需求之架構  

專屬銀行最低流動資產比率之計算架構說明如下：  

  

 

 

 

 

 

 

 

 

 

 

 

 

 

 

 
 

 

 

 

 

 

 

M L A C a p  

 M A S 評 估 後 ， 決 定

專 屬 銀 行 持 有 流 動

資 產 占 合 格 負 債 比

率上限 ( M L A C a p )  

 M L A C a p 通 常 設 定

為 1 0 % ~ 1 5 %  

 

C a s h f l o w  Vo l a t i l i t y  

 逐日估計出銀行未來 1 週期間

之累積現金流量缺口 ( )1( weekiX − )

 以 1 2 5 天的樣本觀察期間，逐

日計算其 1 週期累積淨現金流

量缺口之波動性 ( week−1σ )  

 求得計算期底 (第 1 2 5 天 )之 1

週 期 累 積 淨 現 金 流 量 缺 口

( )1(125 weekX − )  

 需 持 有 之 最 低 流 動 資 產 ( M L A 

r e q u i r e m e n t ) =

合格負債

]3[ )1(1251 weekweek X −− −⋅σ
 

+

每日應持有之最低流動資產以
合格負債

]3[ )1(1251 weekweek X −− −⋅σ
或 5 %，二者較

高者計提  

最後，再與 M A S 核定之 M L A C a p 相較，取較低者，作為專屬

銀行於每一個提存日應維持 (提存 )之最低流動資產比率。  

換言之，專屬銀行應提存的流動資產占其合格負債之比率將介

於 5 % ~ 1 5 %。  
資料來源： M A S  n o t i c e  6 1 3 ,  “ M i n i m u m  l i q u i d  A s s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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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易型銀行 ( B a n k - B a s i c )應提存之流動資產比率  

對於無法適用前述二類型銀行者，可向 M A S 申請經其

評估核准後，適用簡易型銀行之流動資產比率。惟此行參訪

之 M A S 官員表示，因為此架構下之銀行流動性管理屬於 2 0 0 2

年以前之規定，銀行的流動資產提存期與落後期均為二週，

提 存 期 間 較 計 算 期 間 結 束 後 再 落 後 二 週 ， 計 算 方 式 不 夠 精

確，僅為轉換成新制期間存在的過渡性架構，因此目前無銀

行適用簡易型銀行之管理架構。  

簡易型銀行提存期間持有之流動資產應高於計算期間平

均合格負債之 1 8 %以上，而專屬銀行及一般型銀行之流動性

資產提存則為按日計算。  

 

(六 )銀行可向 MAS 申請變現最低流動性資產 ( M L A )  

銀行在面臨流動性壓力時，可先書面通知 M A S 後，將

其持有之最低流動資產變現，惟該書面通知須經銀行的執行

長、財務長或約當的資深管理階層簽名。  

銀行在動用最低流動資產後，一個營業日內須向 M A S

說明以下事項：  

1、  說明動用 M L A 之正當性。  

2、  說明面臨流動性壓力之原因，若可能，並提出支持該

項原因之文件。  

3、  說明銀行已採行與擬採行之因應流動性壓力措施。  

銀行在發生流動性壓力期間時，應讓 M A S 知悉其重大

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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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流動性相關報表之申報  

銀行須於每月底依所屬的銀行架構類型，備妥 M AS 要

求之各類格式報表 (詳附錄 3 及附錄 4 )，包括：最低流動資產

比率報表 (格式 1 )、流動資產及合格負債計算表 (格式 2 )、前

2 0 大存款戶 (格式 3 )及現金流量期限別分析表 (格式 4 ~ 5 )、以

及每日現金流量分析表 (格式 6 ~ 7 )，並應於每月 1 0 日前，透

過 MAS N ET 電子網路向 M A S 申報。  

 

(八 )  全體銀行流動資產比率及相關數據  

2 0 0 9 年 以 來 ， 新 加 坡 整 體 銀 行 的 流 動 資 產 比 率 約 在

1 8 . 5 % ~ 1 9 . 2 %左右，流動性情況尚屬充裕，詳表 4。  

表 4   新加坡全體銀行流動資產比率  

單位：百萬新幣； % 

時間  合格負債  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比率  

存放 MAS

存款  

2 0 0 9 . 1  3 5 0 , 7 2 9  6 5 , 0 2 1  1 8 . 5 %  1 2 , 4 6 2  

2 0 0 9 . 2  3 5 0 , 6 9 2  6 6 , 0 6 7  1 8 . 8 %  1 1 , 9 8 4  

2 0 0 9 . 3  3 6 2 , 2 7 6  6 9 , 4 5 1  1 9 . 2 %  1 3 , 3 6 7  

2 0 0 9 . 4  3 6 5 , 1 5 5  6 9 , 1 6 3  1 8 . 9 %  1 2 , 7 3 7  

2 0 0 9 . 5  3 6 8 , 4 1 0  6 8 , 7 5 8  1 8 . 7 %  1 2 , 0 8 4  

2 0 0 9 . 6  3 7 7 , 9 1 8  7 1 , 0 3 9  1 8 . 8 %  1 3 , 8 7 8  

2 0 0 9 . 7  3 8 5 , 0 4 2  7 3 , 7 8 6  1 9 . 2 %  1 4 , 2 8 0  

2 0 0 9 . 8  3 8 1 , 4 4 6  7 2 , 0 5 8  1 8 . 9 %  1 3 , 7 7 9  

2 0 0 9 . 9  3 8 2 , 9 8 1  7 1 , 0 7 3  1 8 . 6 %  1 2 , 9 5 5  

2 0 0 9 . 1 0  3 8 2 , 9 8 1  7 1 , 0 7 3  1 8 . 6 %  1 2 , 9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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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 1 1  3 8 3 , 6 0 9  7 2 , 6 2 4  1 8 . 9 %  1 3 , 2 3 7  

2 0 0 9 . 1 2  3 9 2 , 4 7 3  7 2 , 9 8 7  1 8 . 6 %  1 4 , 0 0 0  

資料來源：M A S  

 

(九 )其它有關銀行流動性管理之議題  

1、  新加坡銀行對於定期存款提前解約之處理規定  

銀行對於客戶將其定期存款提前解約若無任何罰則，一

旦面臨存款擠兌時，對其流動性管理將甚為不利；但若完全

不准民眾提前解約定存，亦有損存款戶權益。是以，銀行多

會准許存戶之定存可提前解約，但給予相當的罰則或須提前

通知銀行 1 7。  

MAS 對於銀行的定期存款提前解約並無特別規定，因

此，各銀行自訂其對於定期存款提前解約之罰則，謹就幾家

新加坡境內銀行之實務作法說明如次：  

( 1 )  新加坡發展銀行 ( D B S )定存提前解約之規定  

a .  實存期間少於 3 0 天者，不予計息。  

b .  以定存契約原利率與實存期間在契約訂定當日之適

用利率二者取較低者，作為提前解約適用之利率。  

c .  計息日數，視實存日數，按定期存款既有期限種類付

息。例如存滿七個月，僅按六個月期定期存款利率及

期間付息。  

( 2 )  新加坡華僑銀行 ( O C B C )  

                                           
1 7  我 國 銀 行 法 第 8 條 規 定，定 期 存 款 到 期 前 不 得 提 取，但 存 款 人 得 以 之 質 借，

或 於 七 日 以 前 通 知 銀 行 中 途 解 約 ， 復 依 「 定 期 存 款 質 借 及 中 途 解 約 辦 法 」，

定 期 存 款 中 途 解 約 者 ， 得 採 存 款 銀 行 牌 告 利 率 固 定 計 息 之 存 款 ， 依 單 利 ，

按 其 實 際 存 款 期 間 牌 告 利 率 八 折 計 息，或 由 銀 行 與 存 戶 依 公 平 原 則 約 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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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提前解約金額若小於 1 0 0 萬，不收任何費用，計息之

月數，則按季計算，例如原存一年期，存滿 5 個月後

申請解約，利息僅付 3 個月，若存滿 11 個月解約，

利息僅付 9 個月。  

b .  提前解約金額若大於 1 0 0 萬，費用視客戶而異，利息

則計算至提前解約日。  

( 3 )  匯豐銀行 ( H S B C )  

a .  提前解約金額若小於 5 萬元，不收任何費用，亦不付

息。  

b .  提前解約金額若大於 5 萬，若存滿一個月以上，不收

任何費用，利息則按解約日當時利率計算。  

( 4 )  大華銀行 ( U O B )  

提前解約將收取費用，費用視存期及金額大小而異，隨

個案而不同。  

 

2、  銀行是否有定義「穩定資金來源」或「核心存款」  

參訪 MAS 時，其官員表示 MAS 並未就銀行的「穩定資

金來源」或「核心存款」給予定義。惟 MAS 在接受銀行申

請成為專屬銀行架構之流動性管理文件時，會審視銀行對於

「穩定資金來源」或「核心存款」之定義及計算方式。  

參訪 DBS 時，其流動性管理部門表示，D B S 有內部存款

模型計算其「核心資金水準 ( C o r e  F u n d i n g  L e v e l )」，係以過

去 6 年的存款歷史資料，計算其現金流量波動性，在 99%信

賴度下，求得其最大波動金額 ( L a r g e s t  M o v e m e n t )，再以平均

存款金額扣掉最大波動金額，求得核心資金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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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AS 之最低資產維持率規定  

MAS 為確保對境內存款人的保障，對於在新加坡境

內 吸 收 非 銀 行 存 款 戶 存 款 之 外 國 銀 行 ， 依 據 銀 行 法 第

4 0 ( 1 )條規定授權發布 6 4 0 號規則，規範在新加坡的外國

銀行應提規定其應就非銀行客戶之存款負債按特定比率

或金額提存資產於帳上，該比率稱為資產維持率 (As s e t  

M a i n t e n an ce  R a t i o )，其分子提存資產之價值依規定之特

定權數 (介於 5 5 % ~ 8 5 % )計算 1 8。  

例 如 ， 外 國 銀 行 在 新 加 坡 境 內 持 有 之 現 金 、 存 放

MAS 之存款與持有之 SGS 均按 8 5 %之權數計算；而持

有上市掛牌之股票，則按 55%之權數計算，詳附錄 5。  

以持有境外業務執照之外國銀行為例，至少須持有

新幣 5 百萬元上以之資產；以持有全業務執照的外國銀

行為例，其持有之資產金額須達新幣 5 百萬以上，或者

資產維持率不得低於 3 5 %；至於持有批發業務執照之外

國銀行，其持有之資產金額須達新幣 5 百萬以上，或者

其資產維持率不得低於 1 5 %。  

 

 

                                           
1 8  國 內 金 管 會 為 保 障 存 款 人 權 益 ， 於 9 8 年 1 2 月 1 1 日 分 別 新 增 「 外 國 銀 行 子
銀 行 合 格 資 產 規 定 」 及 修 訂 「 外 國 銀 行 及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設 立 及 管 理 辦 法 」，

類 似 新 加 坡 規 定 外 國 銀 行 在 台 分 行 及 子 行 須 就 其 吸 收 之 新 台 幣 存 款 負 債 持

有 特 定 比 率 之 新 台 幣 資 產 ， 該 新 台 幣 資 產 之 價 值 依 特 定 權 數 計 算 ， 其 意 旨

與 內 涵 與 新 加 坡 之 規 定 相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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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新加坡政府債券市場發展-銀行流動性投資之主要標的 

新加坡政府債券 ( S i n g a p o r e  G o v e r n m e n t  S e c u r i t i e s ,  S G S )

為銀行持有流動性資產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健全的 S GS

市場可提供足夠的流動性籌碼供銀行投資，有利於銀行的資

金去化及流動性管理。爰本節擬就 SGS 市場面資訊加以介

紹，另有關新加坡政府發展 SGS 之經驗，因不逕涉銀行流動

性管理，惟有其參考價值，爰置於附錄 6 供參。  

(一 )新加坡利率水準  

受 全 球 金 融 海 嘯 影 響 ， 新 加 坡 利 率 水 準 亦 維 持 相 對 低

檔， 2 0 1 0 年 2 月間，M A S 公布各類主要金融商品之利

率 水 準 約 介 於 0 . 1 9 % ~ 2 . 6 9 %， 其 中 隔 夜 期 拆 款 利 率 約

0 . 1 9 %與國內水準相當；至於新加坡 1 0 年期公債利率水

準約 2 . 6 9 %，則遠較國內同年期利率水準 1 . 5 %左右高，

如表 5 所示：  

表 5   新加坡各類金融商品利率水準  

隔夜  3 個月  1 年  5 年  1 0 年
商品 /  

年月  拆款  
公債

R P  

國庫

券  

銀行

存款
拆款

商業

票據
公債  公債  公債

2 0 1 0 . 1  0 . 1 9  0 . 2 4  0 . 4 5  0 . 2 3  0 . 6 9  0 . 7 6  0 . 4 7  1 . 2 6  2 . 5 4  

2 0 1 0 . 2  0 . 1 9  0 . 2 8  0 . 3 9  0 . 2 3  0 . 6 9  0 . 7 9  0 . 3 9  1 . 3 0  2 . 6 9  

資料來源：M A S  

 

(二 )  政府公債市場規模 

截至 2 0 0 9 年 1 2 月底，SGS 流通在外的餘額為新幣 1 , 2 3 7

億元 (約合新台幣 2 . 7 2 兆元，較我國之新台幣 4 . 0 5 兆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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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國庫券為 5 2 1 億元，公債為 7 1 6 億元，較 2 0 0 0 年之 3 4 4 . 3

億元成長 3 .6 倍，如圖 4 所示。  

71,600

(公債)

123,700

(公債及國庫券)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Jan-00 Nov-00 Sep-01 Jul-02 May-03 Mar-04 Jan-05 Nov-05 Sep-06 Jul-07 May-08 Mar-09

 T-Bill
T-Bond
 Total

Dec-09

單位:新幣百萬元

 

 

在 SGS 成交量方面， 2 0 0 9 年各月份日平均買賣斷成交

量約介於新幣 1 7 . 2 ~ 4 0 億元 (約當新台幣 3 7 8 ~ 8 8 0 億元 )，與

國內公債市場日平均成交量相當，如表 6 及圖 5 所示。  
 
表 6   2 0 0 9 年各月份 SGS 日平均成交量之區間  

單位 :新幣億元  

2 0 0 9 年  買賣斷 附買回 合計 

最大日均量 4 , 0 0 2   2 , 0 8 8   6 , 0 9 0   

最小日均量 1 , 7 2 0   1 , 3 2 4   3 , 0 4 4   

平均成交量 2 , 3 5 2   1 , 7 2 6   4 , 0 7 8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S 資料  

圖 4   S G S 流通餘額  

資料來源 :  整理自 MAS 資料  



 33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 

Jan 

 Sep  May 2002 

Jan 

 Sep  May 2004 

Jan 

 Sep  May 2006 

Jan 

 Sep  May 2008 

Jan 

 Sep  May 2010 

Jan 

合計

附買回

買賣斷

新幣百萬元

 
 

 

圖 5   S G S 買賣斷及附買回各月份日平均成交量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S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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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M A S 於金融海嘯期間協助銀行取得流動性之措施  

2 0 0 7 年以來的國際金融海嘯，雖未造成新加坡境內的銀

行面臨嚴重的流動性問題，惟為避免問題擴大，MAS 亦採取

以下之主要措施。  

一、常備存款及融通機制 ( S t a n d i n g  F a c i l i t y )  

M A S 於 2 0 0 6 年 6 月 1 日即已推出常備存款及融通機制，

允許政府債券主要交易商得以公債作擔保品向 MAS 借入隔

夜期資金，或者將餘裕資金以隔夜天期存入 MAS，以減緩市

場利率之波動。  

為因應全球金融海嘯，解決銀行流動性問題，並緩和市

場利率變動情況， 2 0 0 8 年 7 月起，M A S 宣布本機制之適用

對 象 擴 及 至 所 有 參 加 M A S 電 子 支 付 系 統 ( M A S  E l e c t r o n i c  

P a y m e n t  S y s t e m ,  M E P S + )之金融機構。  

 

二、美元換匯機制 ( U S  D o l l a r  S w a p  F a c i l i t y )  

Fed 與 1 4 個國家央行建立美元換匯機制，以確保各國境

內金融機構取得美元融通管道無虞。MAS 於 2 0 0 8 年 10 月

3 0 日加入其它主要國家央行 (如 E C B、 BoE、 BoJ 等 )之列，

與 Fed 建立美元換匯機制，該機制於 2 0 1 0 年 2 月 1 日到期。 

MAS 宣布與 Fed 建立此機制，提高新加坡境內美元籌資

市場之信心度，但 MAS 並未動用此換匯額度。  

 

三、存款全額保障機制  

2 0 0 8 年全球金融風暴期間，新加坡銀行體系仍營運正常

且相當穩定。然而，因亞洲區域各國央行紛紛宣布存款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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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機制，為避免境內資金可能跨境移動，使銀行面臨流動

性問題，爰於 2 0 0 8 年 1 0 月 1 6 日宣布對個人及非銀行客戶存

款，實施存款全額保障機制。新加坡政府提撥新幣 1 ,500 億

元作為存款全額保障機制之準備金，該機制施行至 2010 年

1 2 月 3 1 日止。  

MAS 與於存款全額保障機制到期後，擬擴大存款承保範

圍，爰於 2 0 1 0 年 2 月 2 5 日發佈新聞稿，提出諮詢文件請各

界於 2 0 1 0 年 3 月 2 6 日前回應，經 MAS 綜合評估各界意見

後，將著手法規修訂，預計於 2 0 11 年初實施。  

新版存保諮詢文件主要係擬擴大存款保障範圍，將保障

對象由現有的個人 ( I n d i v i d u a l s )及慈善團體 ( C h a r i t i e s )存款擴

大至非銀行客戶存款，例如獨資 ( S o l e  P r o p r i e t o r s h i p s )、合夥

( P a r t n e r s h i p s )、公司 (Co mp an i e s )、以及社團 ( S o c i e t i e s )與公

會 ( A s s o c i a t i o n s )等非銀行客戶機構 ( U n i n c o r p o r a t e d  e n t i t i e s )

之存款。  

諮詢文件將存款保障上限由目前的新幣 2 萬元 (相當於

新台幣 4 4 萬元 )提高 2 .5 倍至新幣 5 萬元 (相當於新台幣 11 0

萬元 )。預計採用新幣 5 萬元上限保險額度後，對個人、慈善

團體及非銀行存款戶提供的完全保障 ( F u l l y  I n s u r e )比例，將

可由目前的 83%提高至 9 1 %。  

新加坡的存款保險機制自 2 0 0 6 年起實施，存款保險公

司 (SDIC)每 年 向 銀 行 收 取 存 款 保 險 費 做 為 存 保 償 付 基 金 來

源，平均年費率約為受保存款的 0 . 0 3 % (個別銀行費率介於

0 . 0 3 % ~ 0 . 0 8 % )。 S D I C 的存保償付基金目標規模為受保存款

的 0 . 3 %，並預計收取存款保險費 1 0 年至 2 0 1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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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在諮詢文件認為 S D I C 雖然擴大承保範圍及放寬金

額上限，惟經模型評估銀行違約率、損失賠付率及違約相關

性等變數後，認為存保償付基金目標提存率 0 . 3 %仍屬妥適，

但因銀行受保存款金額提高，存保償付基金的金額變多，會

造成銀行每年繳付之存保費用增加。因此，諮詢文件擬調降

銀 行 每 年 繳 付 之 存 保 費 率 ， 由 原 先 的 0 . 0 3 % ~ 0 . 0 8 %略 降 至

0 . 0 2 % ~ 0 . 0 7 %，並同時延長存保費用收取期間 4 年，自原來

的 2 0 1 6 年至 2 0 2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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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 M A S 在 2 0 0 2 年 6 月以前對銀行的流動資產比率 (亦即

我 國 之 流 動 準 備 比 率 )係 採 單 一 最 低 比 率 1 8 %之 架

構，嗣後 M A S 分別於 2 0 0 1 年及 2 0 0 7 年修改銀行法有

關流動性管理相關條文，並據以修正 6 1 3 號規則，自

2 0 0 2 年起逐步引入差異化之流動資產比率管理方式，

並於 2 0 0 9 年再修正 613 號規則，對於不同架構類型之

銀行適用不同之流動資產比率。  

(二 ) M A S 衡酌各銀行流動性管理的措施及內控等因素後，

將銀行分為三種類型架構，並訂定各類型銀行的最低流

動資產比率。  

以專屬銀行為例，M A S 會衡酌渠等銀行相關流動

性風險及控管措施後，核定專屬銀行一個流動資產比率

上限 ( C a p )；專屬銀行另依其 1 週期累積現金流量期距

缺口之波動性計算其應維持之流動性資產占負債基礎

比率，如該比率超過 MAS 核定之比率上限，則只須以

MAS 核定之上限比率計提流動資產；如表 1 4 所示。  

表 1 4   M A S 最低流動資產比率之沿革及主要內容  

適用時間  最低流動資產比率 (流動資產 ÷合格負債 )規

定  

2 0 0 8 年 7

月 以 後

( 2 0 0 9 年

間 酌 修 規

將銀行分為專屬銀行 ( B a n k - S p e c i f i c )、一般

型 銀 行 ( B a n k - G e n e r a l ) 及 簡 易 型 銀 行

( B a n k - B a s i c )三種架構，分別適用不同的流

動資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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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1、簡易型銀行：最低比率 18% (目前已無

銀行適用 )。  

2、一般型銀行：最低比率 16% (目前多數

銀行適用 )。  

3、專屬銀行 (大型複雜業務銀行如 D B S 適

用，M A S 表示有 9 家適用此架構 )：  
( 1 )  先 依 現 金 流 量 累 積 期 距 缺 口 之 波 動

性 ( week−1σ )計算應提之流動資產比率，

以
合格負債

]3[ )1(1251 weekweek X −− −⋅σ
或 5 %，二者較高者

計提流動資產。  
上式，  

 )1(125 weekX − 表示第 1 2 5 個觀察日之 1 週期
累積淨現金流量缺口；  

 week−1σ 表示以 125 個觀察日求得之 1
週 期 累 積 淨 現 金 流 量 缺 口 之 標 準 差

(波動性 )。  
( 2 )  輔以適用 M A S 核定之流動資產比率

上限，通常介於 1 0 % ~ 1 5 %。  

( 3 )  換言之，專屬銀行適用之最低流動資

產比率會介於 5 % ~ 1 5 %之間。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S 相關文件  

 

二、對國內銀行流動性管理之建議  

我國目前對金融機構 (含銀行、農漁會信用部及信合社等 )

之流動性管理，主要係規定銀行最低流動準備比率與現金流

量期距缺口比率。在最低流動準備比率部分不得低於 7%；

在現金流量期距缺口部分，規定一般銀行 (含商業銀行及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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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金庫 )的 0~30 天期現金流量期距負缺口除以新臺幣總資

產之比率，不得低於 - 5 % (工業銀行及中國輸出入銀行則分別

為 - 1 0 %及 - 1 5 % )。  

以最低流動準備比率 7 %為例，其公式為合格流動準備

資 產 除 以 各 種 新 臺 幣 負 債 ， 其 中 分 子 流 動 準 備 資 產 主 要 包

括：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定期存單、金融債券、公司債、

商業本票等標的。 9 7 年 7 月修正規定，對於政府債券等優質

資產，以評價後價值全額充作流動準備資產，惟對於非政府

級債票券 (如公司債、金融債券等 )，若帳列為持有至到期之

金融資產，則不得充作流動準備資產。  

在 應 提 流 動 準 備 之 各 種 新 臺 幣 負 債 部 分 ， 包 括 各 類 存

款、附買回交易餘額、承作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等項目。  

經考察新加坡 M A S 對銀行流動性管理制度後，部分規

定似可作為我國未來對金融機構流動性管理改革之參考，爰

提出以下建議：  

(一 )流動性資產品質差異化之處理  

銀行持有之流動性資產如信用評等愈差，一旦面臨

流動性問題時，其將更不易變現或變現價值折損愈多；

此外，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發布有關銀行流動性風險

相關文獻，亦建議銀行持有之流動資產應依據不同的信

用評等，採用不同權數折算其價值。  

爰 M A S 對於非 SGS 之債票券，依據其信評等級高

低 ， 予 以 不 同 折 價 幅 度 ， 約 為 該 債 票 券 市 價 之

7 0 % ~ 9 0 %。以 S&P 信評為例，等級介於 A A - ~ A A A 之

債券，按市價之 9 0 %作為其流動資產之價值；信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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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B B B ~ B B B +之債券，則按市價之 7 0 %作為其流動資

產之價值。  

因此，建議國內未來在流動準備比率之合格流動準

備資產計算方面，亦能參採新加坡之方式，對信評等級

不同之債票券，採不同折價幅度計算其價值。  

(二 )調升我國流動準備比率下限 7 %並採差異化管理配套  

新加坡對於不同架構類型之銀行，施以不同的流動

資產比率規定，一般型架構之銀行適用之最低流動資產

比率為 1 6 %；但如銀行之業務特色不同，或流動性管

理模型較佳者，亦可向 M A S 申請適用專屬銀行架構之

流動性資產比率，該專屬銀行之流動資產比率可能介於

5 % ~ 1 5 %。  

鑒於銀行經營之業務型態已漸趨多元化，且風險亦

不若以往單純，目前 7 %之最低流動準備比率似可考量

調高，並依據銀行提供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方法及內控措

施，對於流動性管理較佳的銀行，給予適用較低的流動

準備比率下限，以達差異化管理之精神。  

至 於 流 動 準 備 比 率 差 異 化 之 參 考 標 準 ， 似 可 參 考

MAS 在評估銀行申請成為專屬銀行架構時，所考量之

因素，包括：銀行的流動性政策及監管、到期日缺口分

析、情境分析、緊急流動性問題時之籌資計畫、負債資

金之多樣化及穩定性、自銀行同業或其它批發市場籌資

之管道、各類幣別的流動性管理方式、集團內部間之流

動性管理。  

(三 )對定期存款提前解約之罰則似可再略趨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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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銀行法第 8 條規定，定期存款到期前不得提

取，但存款人得以之質借，或於 7 日前通知銀行中途

解約，復依「定期存款質借及中途解約辦法」，定期存

款中途解約者，得採存款銀行牌告利率固定計息之存

款，依單利，按其實際存款期間牌告利率八折計息，

或由銀行與存戶依公平原則約定之。  

鑒於國內存款保險保障金額上限為 1 5 0 萬元 (未來

可能考慮調升至 300 萬元，甚或將存款利息納入 保

障 )，若銀行面臨擠兌時，存款金額在存款保險保障範

圍內之存戶，其存款已無損失之虞，若再向銀行提前

解約定期存款，將會加重銀行流動性管理之成本負擔。 

建議對於存款保障額度內之定期存款提前解約可

酌增罰則，例如，銀行若面臨擠兌時，如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後，對於存款保障範圍內之定期存款提前解約

者，可酌減付息，由現行規定之八折降為六折或更低。 

(四 )  建議銀行當日的流動準備比率低於下限規定時，即應

通知本行，俾利即時掌控銀行流動性狀況  

鑒於流動性管理有其時效性，另參考新加坡對銀行

的流動性資產比率規範，係規定每日均不得低於法定

下限比率。國內目前流動準備比率係採月平均 7 %作為

下限，爰建議銀行當日流動準備比率一旦低於下限比

率 7 %時，應立即通知本行，說明原因，以利本行即時

掌握銀行流動性問題。  

未來，如必要時可再進一步考慮是否將目前的月平

均下限比率，改為每日均不得低於法定下限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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